
公告「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

法規名稱 公告「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

公(發)布時間 2005年08月03日

上稿時間 2007年01月08日

公告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總說明

世界各國廢棄物管理發展趨勢，已由廢棄物處理轉為著重源頭管理。我國為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減輕環境負荷，建立永續利用社會，於九十一年

七月三日制定公布「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以落實此一目標。

為帶動環境保護產品市場之發展，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之採購，應優先

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例以上再生資源為原料製成之再生產品。其中，應優先採購之環境保護產品、

再生資源或再生產品應含再生資源之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經會商有關機關，訂定「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

項目」，其要點如下：

一、鑑於目前已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准之再生資源及相關再生產品項目有限，故第一批應優先採購項目以環境保護產

品為對象。

二、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以九十三年度「機關綠色採購推動方案」之產品項目為基礎，並增列「堆肥」一項環境保護標章產品規格，後

續將視再生資源公告項目、再生產品技術及市場供需機能等因素調整公告項目。

三、為有效執行政府應優先採購、平衡採購公告項目，並兼顧實際可供採購環境保護產品之品項與產品數量，特參酌九十三年度「機關綠色採購推

動方案」指定項目之分類方式，將指定應優先採購之環境保護產品項目，依據環境保護標章產品規格屬性整併為四大類十五項產品；整併後各單項

產品之年度採購金額比例應至少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四、明定工程採購之附屬物品、材料、設備、機具，亦比照財務採購之優先採購方式（比例），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

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

 

條  文 說  明
主旨：公告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

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

明定本公告主旨。

依據：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明定本公告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

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

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計四大類十五項產品，其應取得環境保

護標章使用許可之規格項目及年度採購金額比例，詳如附件。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辦理工程採

購，其附屬物品、材料、設備、機具如為附件所列環境保護產品

項目之同等品者，應依附件年度採購金額比例優先採購環境保護

產品。

本公告自公告日起六個月後實施。

 明定第一批應優先採購對象為環境保護產品，訂定應優先採購產品項目、分類及
各項目採購金額比例。茲考量實際執行優先採購之可行性、平衡採購項目並兼顧

產品供應量，第一批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係參酌九十三年度「機關綠色採購

推動方案」指定項目定之，除增列策略性鼓勵採購之「堆肥」，另暫不納入資源

回收再利用成效尚未釐清之「原生碳粉匣」；經篩選後依據環境保護標章產品規

格屬性整併為四大類十五項產品。

明定工程採購之附屬物品、材料、設備、機具，為公告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

項目之同等品者，亦應比照財務採購之優先採購方式（比例），優先採購環境保

護產品。

  
明定本公告實施日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4年8月3日
發文字號：環署廢字第0940060342號
附件：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

主旨：公告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

依據：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第一批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項目，計四大類十五項產品，其應取得環境保護標章使用許

可之規格項目及年度採購金額比例，詳如附件。

二、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其附屬物品、材料、設備、機具如為附件所列環境保護產品項目之同等品

者，應依附件年度採購金額比例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

三、本公告自公告日起六個月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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